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兰工院教[2016]12号


关于做好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兰州工业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相关规定，现针对2016级专科学生组织实施转专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生转专业原则
1．实施转专业制度是学校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提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措施，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的计划和教学资源情况，对转专业学生实行考核，按计划择优录取。

2．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专业： 

文史类考生转入理工类专业，艺术类专业转入其他专业的；在校期间因违纪受到处分的；学校认为不适合转专业的。

3．被批准转专业并已办理手续者，不得申请转回。

二、转专业范围

2016级在校专科学生。

三、转专业程序

1．计划。各学院根据专业所在班级容量（每班不能超过58人）情况填写《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提出可接收转专业学生的计划数，并将《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附件1）文字档及电子档于2016年12月2日前报教务处学籍科。

2．申请。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参照《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附件1）中所列各专业拟接收人数情况，填写《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2），于2016年12月9日前将转专业申请表交到所在学院办公室，登记报名。每人只能申报一个拟转入专业志愿，逾期不再受理。

3．审核。各学院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依据转专业的原则规定进行资格审核，并对符合规定的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报名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将《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转专业学生报名汇总表》（附件3）、《转专业学生报名情况统计表》（附件4）文字档及电子档于2016年12月16日报教务处学籍科。
    4．考核。学校将组织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考核，工科类学生考《高等数学》课程，文科类学生考《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5．录取。依据考核情况，择优录取，学校审批并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发文。各学院对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发转专业通知单。

6．报到。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持转专业通知单，于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办理报到手续。

四、相关要求

1．各学院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专业选择，及时将相关政策传达到2016级专科学生。在开展转专业工作的同时，确保教学秩序稳定。

2．各学院应将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从教务网下载后向本学院学生公布，让学生了解转专业计划情况。

3．学生应在充分了解各专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等选择转入专业。

    4．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本学期仍按原专业原班级修读课程，并参加期末考试。

5．批准转专业的学生自2016—2017春季学期起按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课程。对学生在原专业秋季学期所学和转入专业秋季学期开设学时相同或接近的课程，若期末考试合格，可申请成绩认定；若期末考试不合格则应参加补考，补考合格后申请成绩认定。学生应重修转入专业秋季学期开设但个人并未修读的课程。

    附件：1.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

    2.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3.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转专业学生报名汇总表

4.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转专业报名情况统计表

      5．转专业通知书

兰州工业学院教务处

                                       2016年11月23日
附件1：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接收转专业学生计划表
院 别：

	年 级
	专   业  名   称
	拟接收人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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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转专业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别
	
	学号
	
	理工类/文史类
	

	现专业、年级、班级
	
	拟转入专业
	

	申

请

转

专

业

的

主

要

原

因


	学生介绍自己在思想、道德、身体、学习、个人特长等方面的情况：

申请人（签字）：                           家长意见（同意/不同意）： 

                                               2016 年   月   日

	所

在

院

意

见
	主要审核申请转专业学生是否符合学校转专业的原则规定，以及根据学生个人情况衡量其是否适合转专业

院长（签字）：                                    （院章）

                                                 2016 年  月   日


注：批准后的审批表留学生转专业前所在院备案，也作为各院统计学生转专业报名的依据

附件3：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转专业学生报名汇总表

院  别：                                                      院盖章：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班     级
	文史类/理工类
	申请转入专业

	
	
	
	
	
	

	
	
	
	
	
	

	
	
	
	
	
	

	
	
	
	
	
	

	
	
	
	
	
	

	
	
	
	
	
	

	
	
	
	
	
	

	
	
	
	
	
	

	
	
	
	
	
	

	
	
	
	
	
	

	
	
	
	
	
	

	
	
	
	
	
	

	
	
	
	
	
	

	
	
	
	
	
	

	
	
	
	
	
	

	
	
	
	
	
	

	
	
	
	
	
	

	
	
	
	
	
	

	
	
	
	
	
	

	
	
	
	
	
	

	
	
	
	
	
	

	
	
	
	
	
	

	
	
	
	
	
	


注：各院对批准转专业的学生进行统计汇总。此表一式两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院留存

附件4：  

 2016-2017学年秋季学期学生转专业报名情况统计表

院 别：                                                  院盖章：
	年级
	学生申请转出专业情况
	学生申请转入专业情况

	
	专业名称
	申请转出人数
	专业名称
	申请转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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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转 专 业 通 知 单

  ________同学：

经考核，学校批准，同意您从________院________专业转入_______院__________ 专业，您将从2016-2017学年春季学期开始，进入转入院的转入专业学习。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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